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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十年計畫 2.0 說明會紀錄（桃園市） 

時間：105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桃園市政府地下 2 樓大禮堂 

主持人：林政務委員萬億                   紀錄：林煥康 

出席者：出席單位及人員詳見簽到單 

壹、 主持人致詞：略 

貳、 長照十年計畫 2.0（下稱長照 2.0）簡報：略。 

參、 出席人員發言重點： 

一、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 

(一) 若桃園市政府已有長期照顧(下稱長照)推動委員會或小組，

可針對長照十年計畫 2.0 版，成為與中央政府(行政院長照推

動小組)互相溝通的角色或平台。 

(二) 未來將擴增服務對象，包括平地原住民、失智症及身心障礙

者部分，請桃園市政府協助進行需求統計評估，如需求人口

數以及分佈。 

(三) 請市政府協助盤點目前正在提供服務的機構及服務方案，作

為中央政府評估需投入多少資源至桃園市之參據。 

(四) 在需求人口及資源盤點完成後，請協助將資源供應及需求落

差整理分析，因每個縣市人口老化程度不同，所以各地就供

需落差進行精準計算，對未來推動有很大的幫助。 

(五) 政府未來將研擬短、中、長程計畫，希望桃園市政府擬訂之

計畫能與中央政府之經費搭配，若在 A－B－C 部分需要更多

的設施、設備及場地，建議桃園市能將空閒公共空間與土地

盤點，加以轉換予 A－B－C 使用。 

(六) 另外人力培育也很重要，桃園市需求多少，從居家服務至各

個專業(含復健、營養、社工)人才，在本地可培養出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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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特別是居家服務嚴重不足，是否可擴大招攬人力範圍，如

外籍勞工、年輕及二度就業人力等，若想轉入長照領域，在

薪資部分將提高吸引更多人力投入，主要藉由在地人服務在

地老人，在地就業機會增加。 

(七) 桃園市政府可與民間組織結盟，以利於往後進行相關交流及

合作。 

二、 桃園市復興區衛生所林醫師兼主任德文 

(一) 偏鄉地區民眾許多具有農保身份，而於農暇之餘從事照顧服

務員工作時，便具有勞保身份，且超過 180 天後可能面臨需

放棄農保身分，政府是否可保障其農保身份? 

(二) 原住民地區申請機構建照，對於申請使用執照與土地撥用等

程序冗長及耗時，可否針對以上程序簡化流程? 

三、 桃園市楊梅區三湖里鄧里長敦仁 

(一) 目前對老人照顧的申請流程、評估過程皆非常陌生，弱勢家

庭需服務時，常因不了解複雜程序而得不到服務。 

(二) 尤其在鄉下社區服務，更難獲得服務資訊。 

四、 護寧居家護理所朱主任麗雲 

(一) 建議照顧服務可設計每日 1 至 3 小時，依個案不同的失能情

形提供服務，也可進行如繪畫、製作麵包、種花及手工藝等

技能培育，並將個案製作的產品進行市售或由公家機關採用，

使老人也具有生產力，提升成就感，並達到維持身體功能效

果，減輕國家負擔。 

(二) 有了長照 2.0 的理想，將如何落實執行巷弄長照站?是否須具

備相關執照?另外是否提供輔導員輔導成立，並放寬成立條件

(硬體部分)及補助從優規定。 

(三) 是否可鼓勵公家機關退休人員參與，以補足長照人力不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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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五、 王議員浩宇辦公室吳助理栩臺 

(一) 地方政府因基礎設施、財源及人力不足，在執行長照 1.0 時

已相當吃力，另在地方衛生局部分，人力吃緊及後送資源無

法銜接下，難以妥善執行長照 2.0 政策，所以由長照 1.0 轉變

為長照 2.0 需要許多時間，並請中央政府提供資源與協助。 

(二) 今年除進行需求評估及試辦方案外，中央政府是否有具體要

求地方政府需配合執行的事項及達到的目標? 

(三) 外籍勞工是否納入長照 2.0 中? 

六、 惠心居家護理所莊居家護理師靖惠 

(一) 長照 2.0 是否能與健保資源結合，以目前健保推行居家醫療

整合照護計畫，資源是否有重疊或須進行重整之規劃。 

(二) 以往居家護理需要更換管路才能申請，但卻有許多個案無管

路但有實質照護(護理)問題，而無法得到需要的資源，希望

制度可進行改善。 

七、 旭登護理之家李負責人麗珠 

(一) 長照 2.0 未來與長照保險使否有相互連結？ 

(二) 長照十年計畫 2.0 中，有關預防保健(簡報 24 頁)詳細的相關

資料及作法，可從何處得知。 

八、 桃花源關懷據點代表簡小姐 

    關懷據點希望整個計畫可著重於推動預防與延緩老化，及提

供健康老人服務，讓關懷據點設立服務區塊可多一些空間。 

九、 長榮醫院彭副院長竟琳 

    長期照護在 A、B、C 的 3 種不同機構型態，是否會形成另

一種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及診所的服務架構之慮，所

有資源都往 A 型機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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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台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王院長德芳 

    長照 2.0 規劃設置「日間照顧」似乎是向社會局申請，但醫

院應向哪個單位申請？ 

十一、 八德區廣興社區發展協會(關懷據點)邱總幹事定璿 

    關懷據點要如何提升為 C 級巷弄長照站?申請程序步驟為何?

是否有輔導機制? 

十二、 桃園市臨床心理師公會陳理事家雯 

    長照 2.0 針對老年失能者提供照護，臨床心理師可對於老化

衍生的認知功能障礙及情緒障礙等進行鑑定與相關心理復健，如

針對失能衍生的生活適應及情緒問題等，可協助其心理調適，所

以期待長照 2.0 能納入臨床心理師的人力編制。 

十三、 路得啟智學園邱負責人家淮 

(一) 全民納保及全民買單對未來生育率將下滑，照顧的負擔愈來

愈重，建議採全戶納保。 

(二) 身障機構將納入長照機構，請問將歸屬哪一型態機構? 

1. 若歸為安養機構，則不宜，因此類機構僅可生活自理無插管

且為失智的老人，相反的，身障機構 90%老人已無法生活自

理。 

2. 若歸為養護機構，也不宜，因在此類機構中的老人為插管無

法自主生活，但不需要專門看護。 

十四、 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顏社工組長惠羣 

(一) 建議將身心障礙權利公約的精神納入長照 2.0。 

(二) 長照 2.0 在 A－B－C 三級的制度中，是否能提升對智障者可

近性溝通無障礙，另一方面使資源易於進入提早退化的智障

者中，也可加強提升工作人員及服務人員對智障者的認識和

專業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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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天晟醫院代表張先生 

(一) 如何申請成為 A 級社區服務中心，申請窗口是向衛政或社政? 

(二) 現有的附設居家護理所及居家復健中心是否可沿用或要重新

申請，此外，相關費用是否有補助，應向何單位申請(中央健

康保險署或衛政、社政相關單位)? 

十六、 富佑長期照顧中心吳先生 

(一) 建構 A－B－C 三級服務過程，較少著墨於機構的強化，如何

協助(補助)並強化機構的功能。 

(二) 對機構應少監督、多輔導，以協助機構健全。但政府目前以

績效指標檢討機構，依上級所訂之指標來評鑑，讓機構無所

適從。 

十七、 龍祥精神護理之家賴主任素娥 

    最近遭遇一案例，個案為低收入戶老人，此個案在三週前病

程演變為臥床，需要用氧氣治療，但機構沒有此設備，需轉介其

他機構持續照護，本機構已盡力，卻未能轉介成功，請問: 

(一) 安置費每月 21,000 元，不夠支付氧氣及醫療耗材費用，可否

有補助? 

(二) 若機構無法將個案轉介成功，市政府何單位可負責協助? 

(三) 照護費用增加，市政府何單位能補貼費用? 

(四) 因個案住院需向市政府請領看護補助費，但身心障礙托育養

護費用不能申請，而醫院所花費尿布及看護墊等醫療耗材由

何單位支付? 

十八、 龍祥長期照顧中心賴負責人庭槐 

(一) 有關機構之設施及設備有無新規定? 

(二) 未來看護費及額外相關費用該如何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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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物理治療師公會陳理事永城 

     服務費用政府補助一般戶 70%、中低收入戶 90%及低收入

戶 100%，目前六都中五都皆有向民眾收取自付費用，惟本居家物

理治療復健所不收自付費用，使民眾於接受復健時，不尊重服務

提供人員，請問可否有改善方法?另長照 2.0 中，能否於契約書中

將此項阻礙專業從業人員的條款移除? 

二十、 徐議員其萬服務處郭主任來全 

(一) 未來將如何防止長照機構演變成營利機構，避免違反長照精

神。 

(二) 未來如何規劃相關人員訓練及補足偏鄉地區長照機構及人力，

縮短城鄉差距。 

(三) 建議核銷制度能鬆綁，而政府相關單位能制訂內稽或內控制

度，達到完善資源運用。 

二十一、 桃園市藥師公會李理事麗芬 

    長照 2.0 服務對象擴大，且主要為老人，而老人在慢性病藥

物用量大，用藥問題卻無配置藥事專業人員協助，希望可將藥師

納入長照 2.0 醫事人員中。 

二十二、 諮商心理師公會謝常務監事秀貞 

    長照服務體系中對於失能者及照顧者心理層面的照顧，僅有

社工師但未有心理師的編制，建議不能排除心理師，以健全長照

網絡。 

二十三、 龜山區慈德愛心協會邱理事長麗蓉 

    在社會中許多雙薪家庭，若家中有長者輕度失能或輕度中風， 

又無能力請看護，政府是否能廣設日托中心，使年輕人能安心工

作，而目前市政府都有能力補助幼兒之托育費用，希望有照顧需

要的老人也能享有此福利，達到解決年輕人的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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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桃園市照顧服務協進會游主任昌翰 

(一) 照顧服務員薪資為 2 萬 2,000 至 2 萬 5,000 元，桃園市於試辦

中實施月薪制時，若以勞基法級距標準 2 萬 6,400 元核算，

推估平均 1 位照顧服務員需補助約 7,000 元，未來照顧服務

員數量會增加，而此補助款將如何因應？ 

(二) 有關長照服務機構中管理人員部分，在長照 2.0 中將如何予

以保障? 

(三) 有關核銷專案管理費部分，該如何鬆綁核銷制度，簡化核銷

作業程序？ 

二十五、 桃園市長照協會游理事昌翰 

    關於小型福利機構若未轉型，是否代表不能執行長照 2.0，且

原有長照 1.0 時，即有非法人長照機構(如私人長照機構)在執行，

為何長照 2.0 無法與 1.0 相同?希望可改善，藉此擴大更多的服務

量能。 

肆、 業務單位綜合回應: 

一、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顏專門委員忠漢 

(一) 關於桃園市長照協會所提之法人機構相關問題，依現行長照

服務法第 22 條規定，設有機構住宿式之長照機構必須申請

為法人，若無設置則無須以法人方式成立，此主要目的為機

構所收住之老人為較弱勢，以法人方式設立對於機構的經營

者亦有分散風險作用。 

(二) 另在長照服務法第 62 條規定，現已提供住宿式之長照機構，

若未來有負責人變更或機構的擴充情形，需成為法人機構，

若無將以機構以現行狀態永續經營。 

二、 社會及家庭署祝副署長健芳 

(一) 關於照服員薪資提高及勞動條件之改善，在長照 2.0經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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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納入考量，另對於培訓人力方面會與勞動部建立合作機

制，如訓前就業或自訓自用，期待在訓練完後將人才留用，

投入長照領域服務。 

(二) 對於專案管理費核銷程序簡化部分，已與主計總處溝通，將

於 106年進行核銷時，免檢附原始憑證。 

(三) 建議未來相關長照服務體系人員，能對於「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的落實精神有相關認知，目前已朝此方向努力。 

(四) 關於未滿 60 歲失能未能入住長照機構問題，未來依據長照服

務法授權訂定之相關法規立案之長照機構，是無年齡限制的，

只要符合失能標準，即可得到相應的照顧資源。 

(五) 在長照 2.0 中，希望老人失能後不能僅靠外勞照顧或機構安

置，為更期待能在地老化，所以將努力規劃佈建居家及社區

的資源。 

(六) 身障機構的服務對象若主要為失能且無法自理者，依法需於

5 年內轉型為長照機構，若服務對象具發展性，則可繼續維

持為身障機構，並不強迫 5年內全面轉型為長照機構。 

三、 吳立法委員玉琴 

    長照 2.0 已確定於明年實施，此計畫將擴大服務對象，而服

務項目增加至 17項，關於 A－B－C三級整合服務模式為未來的

願景，也於明年開始於 22個縣市試辦，從各縣市盤點有意願並

於社區中已提供照顧服務的單位執行，未來也將著重於長照服務

法的修法，使長照 2.0 能順利推動。 

四、 呂政務次長寶靜 

    關於長照 2.0 之 A－B－C 級服務模式，此部分為希望能有

更多資源進行日間照顧，A 是指現已存在之機構或單位，並不是

所有的醫院都為 A，而是所有能進行 A 服務的單位(如小規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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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或日間照顧)及醫院，並要深耕於社區中，平常有執行社區

或居家式服務，若醫院方面僅提供一般住院及門診，則不具備成

為 A 的條件，所以機構與醫院皆需依其提供的服務方式及性質，

歸類於 A、B 或 C 級。 

五、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 

(一) 有關外籍勞工問題，我國大部分外籍看護工在個案家中執行

照顧，政府可協助規劃將其納入長照 2.0 之喘息服務中。 

(二) 關於長照 2.0 相關資訊後續會陸續刊登於官網，政府欲聽取

各縣市民眾提供之意見，對將執行之長照 2.0 規劃進行調整

及改善，並希望可將醫療與長照互相接軌。 

(三) 關於藥師及心理師公會未來政府欲規劃完整的社區長照系統，

而此系統中也包含醫療、復健、營養及心理師等人員，所以

歡迎前述專業人員也能加入長照，此部分政府未來會努力建

構。 

(四) 規劃今(105)年 10月請桃園市政府實施長照 2.0 試辦，建議

各機構可將草擬之相關執行模式及方案提供予市政府，市政

府再行評估及分配資源，某些方案若執行成功，也可提供予

其他縣市參考；若無提出方案之機構，可先將長照 1.0之作

法沿用至長照 2.0繼續執行。 

伍、 主持人總結 

    今日已將長照 2.0 政策誠懇地向各位報告，重要的是蒐集了

許多寶貴的意見，對於今天說明會中蒐集到的意見，我們將會陸

續著手進行處理，對臺灣未來立法、修法及政策推動或長照發展

有幫助的建議皆會納入，讓更多需要的民眾受惠，感謝桃園市政

府團隊對說明會的協助，也感謝各位的聆聽。 

陸、 散會（下午 5 時 10 分）。 


